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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智慧交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核心员工参与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案》并签订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2年 1月 11日，公司与参与公司定向增资扩股的核心员工签订了《股份

认购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已在《南京智慧交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

行说明书（修订版）》（公告编号：2022-008）中进行了披露。 

公司现已按“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科改行动”的专项改革要求加快推进资

产证券化改革，但原《南京智慧交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参与公司增资扩

股的方案》中的强制退出条款存在因政策调整退出时间受限、无法指定对手方、

退出价格可能无法实现等情况，将影响离职的核心员工股权处理，不具有实操性。 

二、《核心员工参与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案》修改内容 

原方案条款为： 

（一）持股员工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在 3 月内将持有的股票办理全部退出

手续，由其他核心员工按最近一期披露的账面每股净资产价格认购： 

1.主动离职； 

2.因职务变更调离公司不在公司任职； 

3.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 

4.死亡或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向持股员工继承人受让其所有股票的； 

5.其他法律法规或文件规定不能参与本方案的情形。 

（二）持股员工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在 3 月内将持有的股票办理全部退出

手续，由其他核心员工按认购价格或最近一期披露的账面每股净资产孰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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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 

1.在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期间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为其提

供服务； 

2.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3.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4.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

公司利益或声誉； 

5.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的； 

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其他因持股员工过错导致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现修改为： 

（一）持股员工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在 3 月

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及股票交易转让场所的交易规定）

将持有的股票办理全部退出手续，由其他核心员工按最近一期披露的账面每股

净资产价格认购： 

1.主动离职； 

2.因职务变更调离公司不在公司任职； 

3.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 

4.死亡或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向持股员工继承人受让其所有股票的； 

5.其他法律法规或文件规定不能参与本方案的情形。 

（二）持股员工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在 3 月

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及股票交易转让场所的交易规定）

将持有的股票办理全部退出手续，由其他核心员工按认购价格或最近一期披露

的账面每股净资产孰低价格认购： 

1.在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期间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为其提

供服务； 

2.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3.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4.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

公司利益或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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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的； 

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其他因持股员工过错导致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三）持股员工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后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股票交易

转让场所的交易规定进行股份转让。 

三、《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核心员工参与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案》修订的内容，公司将与参与增资

扩股的核心员工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对“六、强制退出的情形”补充变更约定如下，修订后的条文为： 

六、强制退出的情形 

（一）持股员工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在 3月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及股票交易转让场所的交易规定）将

持有的股票办理全部退出手续，由其他核心员工按最近一期披露的账面每股净资

产价格认购： 

    1.主动离职； 

    2.因职务变更调离公司不在公司任职； 

    3.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 

    4.死亡或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向持股员工继承人受让其所有股票的； 

    5.其他法律法规或文件规定不能参与本方案的情形。 

   （二）持股员工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发生以下情况的，应在 3

月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及股票交易转让场所的交易规定）

将持有的股票办理全部退出手续，由其他核心员工按认购价格或最近一期披露的

账面每股净资产孰低价格认购： 

    1.在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期间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为

其提供服务； 

    2.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3.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4.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

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5.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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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其他因持股员工过错导致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三）持股员工自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一年后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股票交易

转让场所的交易规定进行股份转让。”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智慧交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南京智慧交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南京智慧交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